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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2 月 21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23 年 12 月 4 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的信(见附件)。 

 信中载有缔约国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 2023 年 11 月 30 日通过的题为“应对

使用化学武器构成的威胁及其未来的威胁使用”的决定(C-28/DEC.12)。 

 根据上述决定第 9 段，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及其附件为荷。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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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 

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谨向你转递缔约国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 2023 年 11 月 30 日通过的题为“应

对使用化学武器构成的威胁及其未来的威胁使用”的决定(见附文)。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总干事 

费尔南多·阿里亚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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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原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 

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缔约国大会的决定 

  应对使用化学武器构成的威胁及其未来的威胁使用 

 缔约国大会， 

 重申《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

约》(《公约》)； 

 决心为了全人类，通过履行《公约》各条款以彻底消除使用化学武器的可

能性； 

 忆及无论是任何人发展、生产、获取、拥有、储存、保有、转让和使用或

威胁使用化学武器，均对《公约》的目标和宗旨以及对缔造一个永无化学武器

的世界构成威胁；同时忆及对从事此种活动的责任人必须将其绳之以法； 

 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威胁持续存在深表关切； 

 忆及缔约国大会(大会)第四届特别会议题为“应对使用化学武器构成的威

胁”的决定(C-SS-4/DEC.3，2018 年 6 月 27 日)； 

 赞赏宣布评估组(宣评组)(于 2014 年 4 月成立)、禁化武组织派往叙利亚的事

实调查组(事实调查组)(于 2014年4月29日成立)和调查和鉴定组(调鉴组)(如 2019

年 6 月 28 日的第 EC-91/S/3 号决定所述，根据第 C-SS-4/DEC.3 号决定成立)正在

进行的工作——除其它外——包括：查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提交的关于其化

学武器方案的宣布是否准确且完整；查清有关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发生的化

学武器指称使用事件的所有事实；查明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使用化学武

器的具体事件的肇事者； 

 进一步对下述情况深表关切：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

(S/2016/738/Rev.1，2016 年 8 月 24 日；S/2016/888，2016 年 10 月 21 日；

S/2017/904，2017 年 10 月 26 日)和调鉴组(S/1867/2020，2020 年 4 月 8 日；

S/1943/2021，2021 年 4 月 12 日；S/2125/2023，2023 年 1 月 27 日)所记录下的在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发生的化学武器使用事件：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

制所记录到的恐怖分子团伙“达伊什”或“伊斯兰国”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也报告过的那些化学武器使用事

件(A/HRC/46/54，2021 年 1 月 21 日)； 

 忆及禁化武器组织执行理事会(执理会)题为“应对非国家行为方使用化学武

器所构成的威胁”的决定(EC-86/DEC.9，2017 年 10 月 13 日)；以及各国根据联

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即不向企图发展、获取、制

https://undocs.org/ch/S/2016/738/Rev.1
https://undocs.org/ch/S/2016/888
https://undocs.org/ch/S/2017/904
https://undocs.org/ch/S/1867/2020
https://undocs.org/ch/S/1943/2021
https://undocs.org/ch/S/2125/2023
https://undocs.org/ch/A/HRC/46/54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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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拥有、运输、转让或使用化学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非国家行为方提供任何

形式的支持； 

 强调不限成员名额反恐工作组正开展的工作的重要性，以之表明缔约国直

面使用化学武器构成的威胁这一共同承诺； 

 充分认识到下述工作的重要作用：提供援助来支持能力建设，以加强各国

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并支持缔约国发展保护其安全以免受化学武器的威

胁的能力； 

 注意到需要继续加强技秘处的能力和常备状态，以便根据《公约》第八条

提供技术援助；根据《公约》第十条应一缔约国的请求部署紧急措施和其它措

施；根据《公约》 第九条、第十条以及《公约》的《关于执行和核查的附件》

(《核查附件》)第十部分和第十一部分加强技秘处进行质疑性视察和指称使用调

查的常备状态； 

 认识到根据《公约》第八条第 20 款，大会应审查《公约》的遵守情况；还

认识到根据《公约》第八条第 21 款(k)项，大会应按照第十二条的规定，采取必

要措施以确保《公约》得到遵守，并纠正和补救与《公约》条款相违背的任何

情况；并进一步认识到履行上述职责对于本组织根据第八条第 1款实现其任务所

发挥的关键作用，即实现《公约》的宗旨和目标并确保其各项条款得到履行。 

 忆及《公约》第十二条第 3 款规定如下：如果《公约》且尤其是其第一条

所禁止的活动可能对《公约》的宗旨和目标造成严重损害，大会可建议缔约国

采取符合国际法的集体措施； 

 还忆及《公约》第十二条第 4 款规定如果情节特别严重，大会应提请联合

国大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注意该问题，包括有关资料和结论； 

 强调《公约》第七条第 1 款(a)项规定如下：一缔约国有义务禁止其领土上

任何地方或国际法承认在其管辖下的任何其它地方的自然人和法人进行《公约》

禁止一缔约国进行的任何活动，包括针对此种活动制定刑事立法； 

 忆及《核查附件》第六、第七和第八部分对缔约国转让《公约》的《关于

化学品的附件》中的附表所列的化学品设定了具体的限制和宣布义务； 

 表示全力支持缔约国根据《公约》和国际法开展工作，以管控向缔约国的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目的地转让可能以任何方式有助于发展、生产、获取、

储存、保留、转让或使用化学武器的材料、设备、技术和软件；  

 对以下情况深表关切：根据大会第 C-25/DEC.9 号决定(2021年 4 月 21 日)，

总干事报告了(最新情况载于第 EC-105/DG.2 号文件，2023 年 11 月 24 日)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尚未完成执理会第 EC-94/DEC.2 号决定(2020 年 7 月 9 日)第 5 段所

载的任何措施；并重申其要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应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118(2013)号决议的要求与技秘处充分合作，其中包括：遵守禁化武组织和联合

国的相关建议；接受禁化武组织或联合国指定的人员；保障并确保这些人员开

https://undocs.org/ch/S/RES/211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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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活动时的安全；使这些人员即时且不受阻碍地进出任何和所有地点并让其在

履行职责时拥有视察这些地点的权利；及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118(2013)号

决议第 7段的要求，允许即时且不受阻碍地接触禁化武组织有理由认为对其完成

任务授权至关重要的人员； 

 忆及根据《公约》第七条第 7 款，《公约》每一缔约国均有义务在禁化武组

织行使其所有职能时给予合作，特别是向技秘处提供协助；及 

 重申其决心继续采取行动来应对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其它地方与化学

武器有关的威胁； 

特此： 

1. 最强烈地谴责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的行径，并强调任何人在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及在任何情况下使用任何化学武器都是不可接受的，

而且此种行径违反了国际规范和标准； 

2. 请技秘处在履行其《公约》规定的任务授权时，继续努力保持和加强其调

查化学武器指称使用的能力，包括通过如下办法：进一步开发与取证、证

人面询、证据收集、监管链等有关的工具和方法；规划和开展定期培训和

其它相关演练；整合和保留先前开展任务所积累的知识、技能和专长；采

取总干事认为必要和适当的任何其它办法； 

3. 鼓励所有缔约国加强合作，以防范包括恐怖分子团伙在内的非国家行为方

生产、获取和使用化学武器； 

4. 请技秘处加强其相关的能力建设方案并向执理会各届例会予以报告，以促

进在如下领域分享最佳做法：制定国家措施以防止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

其潜在运载方式和相关材料被转让，在这些情况下进行的此类转让可能有

支持化学武器的使用或发展或支持任何其它与《公约》不符的活动的风险； 

5. 鼓励各缔约国根据其国内法律通过不限成员名额反恐工作组酌情分享关于

旨在防止发展、生产、获取、储存、保有、转让或使用化学武器的国家措

施的资料以及关于已完成的涉及化学武器的国内调查的资料，其中包括有

关已进行的任何后续的刑事诉讼或其它法律诉讼程序的资料，以便从经验

教训中获益并形成最佳做法； 

6. 请技秘处在《公约》及其《保密附件》和禁化武组织保密政策的框架内，

审查并向执理会报告其可向各缔约国提供的合作和援助的类型，以协助后

者制定用以防止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其潜在运载工具和相关材料被转让

的国家措施，在这些情况下进行的此类转让可能有支持化学武器的使用或

发展或支持任何其它与《公约》不符的活动的风险； 

  

https://undocs.org/ch/S/RES/211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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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决定如下情况对《公约》的宗旨和目标造成了严重损害：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在叙利亚境内继续拥有和使用化学武器，其未能提交准确且完整的宣

布，同时未能销毁其所有未宣布的化学武器和生产设施，还决定根据《公

约》第八条第 21 款(k)项和第十二条第 3 款，建议各缔约国根据其国内法律

采取下列集体措施：  

(a) 防止通过其本国领土或经由其国民或使用悬挂其国旗的舰船或航空器

(不论是否始发于其本国领土)，直接或间接地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提供、销售或转让联合国第 S/2006/853* 号文件的附件(2006 年 11 月 7

日)及其 Corr.1(2006 年 11 月 14 日)所包括的化学品前体、双重用途化

学品制造设施和设备及相关技术； 

(b) 对于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转让《公约》的《关于化学品的附件》 中

的附表所列出的可能有助于发展、生产、获取、拥有、储存、保有、

转让和使用或威胁使用化学武器的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以及潜在的

运载工具和相关材料，采取其认为有必要且与《公约》相符的其它适

当措施；及  

(c) 对于根据国际法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开展

的刑事调查或刑事诉讼程序，尽最大可能地提供协助，并为相关的国

家和国际问责工作提供相应支持，其中包括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71/248(2016)号决议设立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 

8. 进一步决定总干事应每年在定期召开的执理会的一届例会上向执理会和各

缔约国报告技秘处为执行本决定所作的工作，以及报告总干事所掌握的关

于缔约国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转让附表化学品的资料，并进一步决定对

于禁化武组织查明缔约国为肇事者或缔约国对今后发生的化学武器使用另

负有责任的任何情况，总干事还应向执理会报告其所掌握的关于向所查明

的缔约国转让附表化学品的资料； 

9. 进一步决定，鉴于情节特别严重，根据《公约》第十二条第 4 款，总干事

应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供本决定的副本，以提请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全理

事会关注以下情况：尽管《公约》和安全理事会第2118(2013)号决议规定了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应尽的有关义务，但其仍拥有和使用化学武器并且未

能提交准确和完整的宣布，同时未能销毁其未宣布的化学武器和生产设施，

由此构成了持续的威胁，并敦促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行动，以处理

这一情况并推动问责；及  

10. 决定持续关注此事。 

 

https://undocs.org/ch/S/2006/853
https://undocs.org/ch/A/RES/71/248
https://undocs.org/ch/S/RES/2118(2013)

